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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英山乡农产品分拣车间项目采购需求
1、 项目名称：黑英山乡农产品分拣车间项目
2、 采购内容：新建农产品分拣车间1座及附属设施，总建筑面积 809.67 平方米，地上1层，钢结构。
3、 对供应商的资质要求：
供应商须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，并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（含三级）及以上资质，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；
（二）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二级（含二级）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，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（B证），且不得担任其他在建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。
4、 项目要求：本项目建成后主要用于农产品分拣。建成后产权归黑英山乡亚吐尔村所有由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租赁经营，租金按照不低于资产价值的 3%进行收取，同时提供就业岗位2个，租金主要用于开发村级公共服务岗位，实现低收入群体就地就业。
5、 （一）该项目是否面向中小企业：是
（二）所属行业：建筑业
（三）采购人代表是否参与评标：否
（四）推荐中标候选人是几家：3家
（五）是否是进口产品：否
6、 履约保证金：有，按合同金额的3%，以现金或履约保函等方式。
7、 合同签订：公示结束后，在无投诉质疑的情况下，10天之内签订，如不按时签订视为拒绝和采购人签订合同，如属于无正当理由的，按《政府采购法》相关条款进行行政处罚，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，将依法予以赔偿。
8、 完工时限：2026年10月
9、 履约要求：保质保量完成合同约定要求
10、 验收标准：符合国家验收标准且合格 
11、 付款方式：
本项目总工程款为，按以下节点支付工程价款：
工程预付款：合同签订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，甲方需按合同要求向乙方支付工程价款的30%开工费；进度款：项目实施期间，按实际施工进度支付工程款；完工款：项目整体完工并验收后，项目工程款支付至合同价的80%；结算款：项目结算审核完成后，甲方需按照结算审定价向乙方支付17%尾款并预留3%作为工程质保金。
12、 项目负责人：阿力木江·托合提
                手机号码：15509078602
                电子邮箱：229305660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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